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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对策:法学研究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现实需求、理论奠基与方法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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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18)

  摘 要:
 

问题的发现推动着科学的进步,问题意识是法学素养的必要要素。培养法学研究生的问题意识,是法

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以问题学为理论基础,能够廓清法教义学问题的构成要件。法教义学问题的目标状态是

法律体系与司法实践的融洽性。当前状态则至少包括法律体系的规范矛盾、司法实践的同案异判、理论体系的内部

冲突、法律规范与新兴事物的适用矛盾四种基本类型。这两种状态为法学研究生教育工作提供了目标引领与内容

指向,促使他们围绕具体问题展开学术反思。在培养路径方面,需要建构以问题为导向的课堂教学模式,以导师指

导为桥梁帮助法学研究生从文献阅读与司法研究中发现问题,并建立以学术实践为目的主线的研究生读书研讨会

和开题论证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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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covery
 

of
 

problems
 

promotes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problem
 

awareness
 

is
 

a
 

necessary
 

part
 

of
 

legal
 

professional
 

quality.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of
 

law
 

education
 

to
 

cultivate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of
 

law
 

postgraduate
 

students.
 

With
 

the
 

help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rom
 

problemology,
 

we
 

can
 

clarify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the
 

problems
 

in
 

Rechtsdogmatik.
 

The
 

goal
 

state
 

of
 

Rechtsdogmatik
 

is
 

the
 

harmonization
 

of
 

legal
 

system
 

and
 

judicial
 

practice.
 

The
 

current
 

state
 

includes
 

at
 

least
 

four
 

basic
 

types:
 

paradox
 

of
 

legal
 

rules
 

in
 

legal
 

system,
 

same
 

case
 

but
 

different
 

judgments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internal
 

conflict
 

of
 

theoretical
 

system,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egal
 

norm
 

and
 

emerging
 

things.
 

The
 

two
 

states
 

guide
 

the
 

objectives
 

and
 

content
 

of
 

law
 

graduate
 

education,
 

encouraging
 

academic
 

reflection
 

on
 

concrete
 

problems.
 

In
 

terms
 

of
 

the
 

training
 

path,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new
 

problem-orient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where
 

faculty
 

guidance
 

serves
 

as
 

a
 

bridge
 

to
 

help
 

law
 

postgraduates
 

to
 

find
 

problems
 

from
 

literature
 

reading
 

and
 

judicial
 

research,
 

and
 

establish
 

an
 

activity
 

mechanism
 

of
 

postgraduate
 

reading
 

seminar
 

and
 

thesis
 

opening
 

meeting
 

with
 

academic
 

practice
 

as
 

the
 

mai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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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①。问题意识驱动着

法学研究的各个环节,是法学研究生必须具备的基

本学术能力之一,因而如何培养法学研究生的问题

意识成为法学教育研究的重要议题。现阶段,如何

形成问题意识成为法学研究生普遍面临的问题[1],
缺乏问题意识直接导致其难以创造高水平的学术成

果。现有研究主要从目的[2]、形式[3]、特征[4]等角度

对法学研究生教育的问题意识进行探讨。然而,从
应用性角度而言,一方面,法学问题的构成要件尚不

明晰,无法满足法学研究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前

提性要求;另一方面,如何从问题出发,设计相应的

教学手段以帮助法学研究生建立问题意识也缺乏具

体研究。因此,有必要引入问题学基本理论,首先从

认识上明确什么是法学问题,进而以法学问题为核

心,建构培养法学研究生问题意识的具体教学路径。
本文聚焦于法学研究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机制,在理论

上明确法学研究中具体问题的基本样态与提出方式,
在实践中按照“课堂教学—导师指导—学术实践”的
逻辑顺序建构培养法学研究生问题意识的路径,旨在

为提高法学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可行的教学方法论。

一、法学教育需要“问题”:
现实需求与理论奠基

  问题的发现推动着科学的进步。波普尔曾指出:
“科学与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

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

题。”[5]目前,科学界已普遍承认科学研究始于问

题[6]8。科学研究中的研究能力与创新能力很大程度

上便是指正确发现问题的思维能力。问题意识推动

着科学的发展与进步,作为一门科学的法学同样如此。
(一)法学教育的核心:问题意识的形成与应用

问题意识对法学研究极为重要。在法学中,学
术研究的全过程被视为对问题的不同处理阶段[2],
学术研究本身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与解答问题

的过程。著名法哲学家拉伦茨在对法学科学性进行

辩护时,强调了问题对于法学的功能性意义,认为问

题是法学发展的动力,直接决定着法学的不可或缺

性[7]。问题是将各阶段研究工作整合为一的关键要

素,并赋予法学研究以科学价值。能否发现法学研

究中的真问题,是衡量法学素养高低的重要标志。
因此,法学教育也以问题意识作为主线与目标。

法学教育所重视的批判性思维便是问题意识的具体

表现。德国法学家默勒斯指出,研究者最重要的能

力是找到问题、批判现有方案并寻求其他可能的方

式[8]。我国学者也认为,法学教育所重视的创新能

力主要源于批判性思维,而批判性思维要求具有问

题意识,敢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9]。批判性思维的

起点在于发现问题,目标在于成功地理解问题、分析

问题与解决问题。可以说,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法

学的批判性思维。同样,法学教育强调法律论证能

力的培养,加强论证的过程实质上是不断运用问题

意识进行反思的过程。法律论证具有四大构成要

件: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则必须具有正当性和合理

性;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必须清楚充分、证据真实

可靠;推出法律结论的过程必须符合逻辑规则;诉讼

活动必须符合程序法规则和理性论辩规则[10]。法

学教育只有重视问题意识的培养,才能让法学研究

生主动审视并检验法律论证的前提集与逻辑,并在

问题反思中不断探索更为充分的法律理由。
(二)法学教育的隐痛:问题意识培养的缺位

  法学问题并非经个人感官发现,更非空想所能

获致,然而我国的法学教育并未充分重视对法学研

究生问题意识的培养。邓正来教授在2007年便已

撰文指出,其所审阅过的大部分法科硕士论文或博

士论文都是按照题目对相关方面所做的“知识性”描
述或堆砌,而不是与解释或解答某个理论问题所勾

连起来的反思性的或推进性的思考[11]。陈兴良教

授亦指出,法学教育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当下的论文

不像论文,没有达到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12]。
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这些论文虽然声称聚焦于法学问

题,实际上却并未围绕着具体的问题展开,导致空洞

无物。十余年间,仍不断有学者痛陈这一困境———
我国大量法学研究生缺乏问题意识,直接导致其产

出的学位论文与学术论文缺乏具体的研究问题及研

究主线,直接沦为“有知识(介绍)而无见识(个人思

考)”的“教科书式论文”[13]。法学教育长期以来存

在的这一短板,导致我国培养出的法学研究生存在

人才质量不高、优秀学术成果不足的遗憾。
从学术论文写作的过程来说,真问题的发现是

一切的起点。没有真问题,一篇学术论文便难以确

定自己核心的选题;没有真问题,则缺少充分展开学

术论证的论题与应答域;没有真问题,所谓的创新一

定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没有真问题,则必然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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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目标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性。理解目标是发现

问题的必要条件,解决问题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手段。关于法学中通

过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获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

杂志社法学新闻传播学编辑部.2024年法学研究发展报告[N].中国

社会科学报,2025-01-13(A08)。



获得有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研究结论。法学教育

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就必须重点培养法学研究生

的问题意识。正如学者指出,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是研究生教学过程的“灵魂”[14]。法学教育有必要

从初级的“知识灌输模式”转向“问题驱动模式”。
那么,法学研究过程中所需要的真问题究竟指

什么样的问题? 提出法学问题的基本方法又有哪

些? 应通过哪些途径培养法学研究生的问题意识?
这些紧密联系的子问题构成了当代法学研究生教育

事业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
(三)提出问题的理论前提:科学问题的构成要件

目前我国学者主要围绕法学问题的特征展开研

究。如杜宴林教授认为,中国法学问题应当以中国

法治实践为根基塑造中国法治理论体系[4],本土性

与实践性是法学问题的应然属性。彭中礼教授从论

文写作角度提出,问题意识应当具有自觉性、针对

性、批判性与整合性[3]。但是,上述研究更多集中于

关注“什么样的问题是一个好的法学问题”,却并非

讨论“什么样的问题才构成一个法学问题”,难以帮

助法学研究生认识法学问题的基本面向。因此,需
引入问题学的理论基础,先确定科学研究中的“问
题”意指为何,再以此锚定法学问题。

在问题学中,问题概念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被定

义为:某个给定的智能活动过程中的当前状态与智

能主体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6]70。这一定

义将问题拆解为当前状态、目标状态以及两者之间

的差距三大要素,三者均以智能主体为依归。当前

状态是已知条件的总和,是问题求解的工作基础,目
标状态则是依据问题特性对解所进行的预设,对于

特定智能主体而言,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之间的差

距便是问题本身。
广义的问题定义由于强调个体性而无法适用于

科学问题的界定。在这种定义下,如“中国刑法中是

否规定了见危不救罪?”对于一个尚未完全掌握专业

法律知识的法学本科生或许构成一个问题,但对于已

充分掌握刑法基本知识的法学研究生则不然。原因

在于,广义的问题所指的当前状态、目标状态以及两

者之间的差距都更多侧重于智能主体的认识能力、个
人知识储备,导致问题的个体化、宽泛化。因个体知识

差异而产生的问题属于知识性问题,这类问题一般通

过学习已有的科学技术知识便可解决。对于法学研究

生而言,在本科阶段应当基本掌握法学的知识性内容,
而研究生阶段则需要在知识基础上建立起学术研究的

专业能力。换言之,法学研究生的能力层次与培养目

标都决定了所研究的问题不能止步于知识性问题。
为了避免知识性问题的干扰,提出科学问题需

要对研究的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进行相对客观的描

述。科学问题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科学探索目标,这
种目标是基于特定社会阶段的整体知识背景而形成

的。只有依托整体知识背景而提炼出的问题,才具

有进行学术研究的价值。在科学问题中,当前状态

不再依附于个体知识条件,需要对特定时代的科学

技术背景能力进行客观描述[6]80,从而摆脱个体的

知识局限。而目标状态作为一种求解理想,在特定

的社会技术背景中也是可以作客观描述的。这对法

学研究生的学习目标具有启发性意义:既然法学研

究生以研究为主业,那么他们就必须对法律实践、法
学理论的客观现状及研究目标有清晰的认识。

总之,科学问题由经客观描述的当前状态与目

标状态所组成。从最广义的问题到知识性问题,再
到科学问题的蜕变过程,也指明了法学研究生教育

工作的方向与目标。

二、法学问题的发现路径:对规范体系与
司法实践的追问

  在明确科学问题的构成要件后,能够转向对法

学领域问题的针对性研究。对于法学研究生而言,
主要的学习与学术探索一般集中于法教义学领域。
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范式,法教义学被认为是“狭义上

的法学”,专注三个层面的工作:对现行有效法律的

描述、对这种法律之概念-体系的研究以及提出解

决法律争议的建议[15]。因此,为了准确描述一个法

学问题的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至少需要从特定法

律规范体系与司法实践两方面进行挖掘。并且,不
同类型的法学问题也将分别对法学研究生教育工作

提出相应的要求。
(一)法学问题中的目标状态

  法律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融洽性,这一特性在

法律体系内部与法律具体适用两个层面实现和谐融

洽,从而构成了法学问题中的目标状态。一方面,由
于法律只能通过抽象—普遍的规则形式去判断现实

中具象—特殊的案件情形,这决定了法律运作过程

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连贯性与客观性[16]。
这些要求在法律体系内部表现为不同法律规则之间

的融洽性。只有内部和谐一致的法律体系,才能够

在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应有的制度效能。
另一方面,法律最直接的功能便是调控社会生

活,作为一种经验事实而存在的司法实践对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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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而言便是“看得见的法”,法律体系内部的融洽

性要求由此转化为在司法实践中实现同案同判的价

值追求。申言之,法治传统为司法裁判提出的最低

限度的要求是判决符合法律的权威性规定,避免法

官个人专断、偏见对案件判决结果的影响[17]。如果

一个内部协调的法律体系得到法官的尊重,那么同

案同判就是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同时,法律体系

原则上主张具有调整任何行为的权威[18]。即使具

体案件涉及新兴领域,难以直接套用现有法规范,法
教义学仍首先肯定现有法规范可通过解释性的工作

对其进行合适的司法处理,问题仅在于如何对相关

法规范进行符合融洽性要求的诠释与论证。
法学问题的目标状态说明,法学研究生需要建

立起体系性的视野,从一般法学理论与具体部门法

体系两个角度理解法律的融洽性要求,整体把握规

范体系内部的目标状态;同时,还需要将视野投向社

会生活与司法实践,从生活中发现法律现实化过程

中的具体问题,并在司法实践中挖掘法律条文与疑

难案件的碰撞与融贯。
(二)法学问题中的当前状态

  与法学问题所需求的目标状态相对应,其当前

状态也能够从对法律规范的诠释以及对司法实践的

批判性检验两个方面进行客观描述,并形成提出法

学问题的不同路径。
1.法律体系内部的规范矛盾现象

由于立法者理性的有限性,法律体系内部存在

相互矛盾或抵牾的规范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法律体

系内部的融洽性难免受到挑战。此类问题至少表现

为两种形式。其一,法规范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明,引
发含义解读上的冲突。对于此类现象,有必要指出

对相关法条解读的多元视角,并指出现存的矛盾或

缺陷,才能将其确立为一个具体的法学问题。其二,
法律漏洞的存在,导致需要重新审视法律规范的适

用范围,并探索漏洞填补进路。漏洞指明了法律体

系中存在的“违反计划的不完整性”[19],表征着法律

体系内部的某一法律规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

融洽性要求。如何判断其构成一个漏洞、如何通过

教义学方式进行填补、此种填补结论是否能够再次

实现法秩序的融洽,便成为具有逻辑关系的“问题

链”。研究表明,观察法律规则的相互矛盾与对抗能

够提高法学学习者对问题的洞察力与判断力[20]。
但要求法学研究生发现上述问题,前提在于能够建

立起法学研究生的理论理解能力、应用能力,即一方

面能透过法条的表象抓住构成要件之间的实质联

系,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法学方法论的专业技术对其

进行分析与再次建构,这都决定了法学研究生的培

养目标必须聚焦于研究与应用。
2.司法实践中的同案不同判现象

同案同判作为法律体系融洽性在经验层面的映

射,是法治事业追求公平公正的重要体现。在同一

法律体系中,如果类似案件产生了不同的司法判决,
那么在排除法官业务能力、主观偏好等难以量化的

干扰因素外,可以判断不同法官对案件所涉及的法

律规范存在理解上的混乱,此时探求规范的真实含

义便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同案不同判也存在

两种表现形式。其一,相同案件适用不同法律规范,
产生不同判决结果。其二,相同案件虽然适用了同

一法律规范,但是对该规范的解释与应用存在实质

性差别。在这种问题的发现中,法学研究生不能仅

仅梳理一系列相似案件的判决结论,而应当集中于

其中的典型案例,深挖法官得出不同结论、适用不同

论证过程的核心判决理由。判决理由的差异直接导

致判决结果的不同;即使判决结果相同,其背后的实

质性差异也依然存在。因此,必须要求法学研究生具

有对司法文本进行语义分析、对法官思维进行逻辑刻

画的能力,这些能力构成了问题意识的形成基础。
3.法教义学理论体系内部的逻辑矛盾与观点冲突

法教义学体系不同于法律体系,法律体系作为

规范集合体,为法教义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基础条

件,而法教义学所孕育的理论又不断更新着对法律

体系的理解,调整着法律规范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一方面,理论体系内部的逻辑困难,往往成为提出问

题的关键所在[6]152。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对理论

体系的反思既是提出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推动重

大理论进展的必经之路。要发掘法学问题,不能忽

视法教义学理论体系内部存在的矛盾问题。另一方

面,在某一具体法律适用问题上,同一法教义学体系

内部也很可能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此时,归纳不

同观点的论证理由与结论差异,便可揭示法学问题

的真实面目。这种问题以研究者对理论体系有着较

为充分的把握作为前提。对理论体系的掌握与分析

应当贯穿法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因为缺乏学术理

论教育,法学研究生将无法发现真正的理论问题。
4.原有法律规范与新兴事物之间的适用矛盾

法律难以追上社会生活的变化步伐。法律一旦

经立法确定,便具有相对保守与稳定的特性。与此

相应,当社会生活中出现某些新兴事物时,原有法律

规范是否能够对其进行规制便经常成为一个教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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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疑难。例如,目前对于数据是否具有财产属性、
是否可以采用刑法财产犯罪相关罪名来规制盗窃数

据行为等问题,已成为刑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虽

然存在通过立法解决此类问题的冲动,但法学研究

的历史已经表明,通过理智、精明的法律解释工作能

有效促进原有法律与新兴事物的良好对接,这已成

为主要方式。在面对此类问题时,对法规范的再度

诠释以及对新兴事物核心特征的分析成为研究的重

点方向。这要求法学研究生必须在掌握基本法学知

识的基础之上,重视社会生活与法律运行之间的互

动关系:一方面,从“疑案”“奇案”“难办案件”中发现

真问题,运用法学思维分析其事实特征与法律意义;
另一方面,应不断更新对法律规范的学术理解,围绕

法律实践问题,对法律规范的适用可能性进行批判

性反思、推理与论证。
上述四种具体路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互相转

换。其理由在于:一方面,法律体系必然应用于司法

实践,法律运行的过程决定了立法、执法、司法与法

学研究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另一方面,法律规范

作为应然的范畴,通过法律实践等客观活动展现其

规范性、权威性,实现对社会生活的调节,因此法律

可以被视为应然规范体系与实然社会生活之间的连

接点。因此,不同类型的问题可以相互过渡、转换,
这一过程也代表着对法学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

总而言之,法学问题的目标状态是法规范体系

与其实践表现的融洽性。能够提出法学问题的当前

状态至少包括四种基本类型。法学研究生通过对两

种状态的把握,能够明确并构建出具体的研究问题。
同一个问题极有可能通过不同方面的当前状态被提

出。不同的问题类型分别训练法学研究生不同方面

的专业能力,培养法学研究生问题意识的过程,也是

全面提高其专业素养的过程。

三、培养法学研究生问题意识的多样化路径

  在明确法学问题的基本条件与具体发现路径

后,才能进一步探讨培养法学研究生问题意识的

多样化路径。教学方法改革是提升法学研究生问

题意识与批判性思维的必经之路[21],导师在法学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地位同样极为重要,而法学

研究生自主进行学术实践亦必不可少。因此,需
要从课堂教学、导师指导与学术实践三个层面阐

述培养法学研究生问题意识的应然方法与具体

要求。

(一)课堂设置:问题导向的教学模式

  1.要求研究生提前预习基本知识点与背景知识

一方面,法学教材聚焦于法学知识的陈述与

介绍,无法满足研究生学术能力培养的深层次要

求。对于经历本科专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基础

的研究生而言,应当通过自主学习把握教材的基

本内容。课前与教学材料互动,为法学研究生构

建问题意识提供了知识支撑,有助于提高他们对

课堂交流的关注度[22]。另一方面,通过采撷主流

观点而形成的教材内容也属于具体问题当前状态

的一部分,以问题为导向绝不意味着降低对教材

知识的掌握程度。因此,高效高质的课堂教学必

须建立在学生对基本知识点与背景知识已充分了

解的基础上。
2.由任课教师帮助研究生归纳与教学主题相关

的学术与司法疑难

提出问题的能力应当是一种自觉意识[23],是一

种在长期的学术活动中形成的实践性意识。课堂学

习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训练机会。进行问题性反思的

习惯往往是在了解争议与疑难的基础上形成的。然

而,期望研究生在入学初便具有系统性归纳学界理

论争议及司法适用疑难的能力,显然过于苛刻。帮

助研究生尝试进行这一工作应当属于教师的课堂教

学重点内容之一。在这一梳理工作的过程中,教师

能够完成知识灌输的基本工作,提高课堂效率;法学

研究生也能够从中汲取提出法学问题的学术素材,
实质地促进其问题意识的形成。
3.要求研究生以问题为主线开展主题汇报,共

同点评交流

研究生课堂的“主角”应当是研修课程的学

生,教师处于引导者、帮助者的地位。这种角色分

配要求学生独立完成主题汇报,展示个人发现的

问题、研究的结论及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培

养其问题意识、论证技巧与学术研究能力。研究

生应以数个具体问题为主线,通过研究的逻辑性

将其串联,形成问题导向的课堂学习成果,如读书

笔记、文献综述及专题理论报告。在汇报后,由主

讲学生与听讲的学生、教师共同进行点评交流,集
中于对问题的不同见解展开论辩与思索。目前,
哈佛大学法学院已经推行类似的问题导向教学模

式,强调课堂教学的启发性与互动性[24]。总之,以
问题为导向的课堂教学模式能够帮助法学研究生

进行充分的思考与分析,不断训练法学研究生对

问题意识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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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导师指导:问题导向的文献阅读与司法研

究方法

在课堂之外,导师的指导与引领对于法学研究

生而言至关重要。导师指导工作应当重视方法上的

传递,即传授研究生如何以问题为导向展开文献阅

读与司法研究。对于研究生而言,经典阅读是学术

研究的根基[25],阅读文献是理解、形成问题意识的

重要窗口。同时,司法实践体现了法律适用的实际

情况及其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为了培养研究生的问

题意识,导师应当从上述两方面着手,为法学研究生

提供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方法。
1.要求研究生阅读法理学经典文献

无论法学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如何,都应重视法

理学,特别是法律方法领域的经典文献阅读。原因

在于,只有在对法理学具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法学

研究生方能够更好地把握研究主题所应当具有的目

标状态,并充分地分析问题的当前状态。并且,法理

学尤其是法律方法能够为研究具体部门法的研究生

提供多种看待学术观点与司法实践的不同视角。在

不同视角之下,一个具体问题能够具有不同的面向,
一个问题能够经由不同的方式被提出,也能在不同

的论证思路之中获得更为合理的结论。
2.引导研究生选择合适的论文学习方法

论文是最主要的文献类型,在研究生问题意识

的培养中需要受到重视。优秀的论文能够充分梳理

问题在各个方面引发的矛盾现象,并对问题进行充

分的论证与分析。掌握了如何充分阅读论文,研究

生便能够学会如何提出问题以及论证的基本方法。
一方面,阅读论文存在不同的方法,研究生需按

照自身需求与偏好进行选择。其一,以研究方向为

指引,大量阅读权威期刊(特别是CLSCI期刊)中的

优质论文。其优势在于以问题需求为导向,聚焦研

究主题,更全面地挖掘并分析问题,快速形成对这一

主题研究现状的认识。其二,选择一位同领域知名

学者,阅读其所有学术论文。每一位学者都有独特

的提问思路与方式,通过集中学习,研究生也可以实

现触类旁通的高效学习。其三,选择一篇优秀学术

论文,反复阅读、揣摩其行文思路与提出问题的方

法,拆分、理解该论文的具体框架。论文阅读的方法

多种多样,导师需要指导研究生基于自己的需求、学
术基础与兴趣,选择适合的文献阅读法。

另一方面,阅读论文不代表仅仅“动脑”,导师需

要指导研究生“动手”将阅读成果进行体系化的梳理

与固定。例如,应当要求研究生就文献主题进行读

书笔记抑或文献综述的写作。读书笔记的写作重在

结合论文作者与读者两方面,以作者为出发点梳理

问题意识的形成、具体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及论证

的具体进路,其次研究生应当以读者身份为侧重点,
对作者的思路与论证提出有理有据的反思、批判、整
合,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在这一研究主题上的问题

意识与研究思路。文献综述的写作重点在于对理论

发展的全面审视与反思,研究生需系统梳理同一议

题下的理论派别与学术疑难点,从而为问题意识的

形成奠定素材基础。
3.指导研究生进行司法实践分析、实践调研访谈

对于部分欠缺学术研究经验的法学研究生而

言,导师可引导其从具体案例分析出发,聚焦于法律

适用争议行为,提炼司法实践中的争议焦点作为研

究切入点。这一过程要求法学研究生关注并投身司

法实践,从具体的实践参与过程中训练实践能力与

思维能力,深化对实践问题的认识。
导师指导研究生通过实践活动获得问题意识,至

少有三种方式:一是指导研究生撰写同类案件判决分

析。针对同案不同判现象,导师可以指导法学研究生

在案件事实相似的条件下统计不同判决结论,并通过

对裁判文书的分析归纳出支撑不同结论的不同判决

理由,这些理由往往本身就构成法学研究的具体问

题。二是组织研究生围绕研究主题进行实务部门调

研访谈。以研究主题为核心,导师可以利用院校平台

组织研究生对法院、检察院等相关实务部门开展实践

调研与访谈,撰写实践调研访谈报告,在交流中学生

可以获得对实践问题最直观的认识。三是指导研究

生实质性参与专业实习。目前部分研究生参与实习

往往流于形式,未能充分利用实践机会把握问题的本

质。实质性参与专业实践,要求法学研究生以实务工

作者的身份参与司法实践,发现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

可能方案。导师应当要求法学研究生在实习报告中

详尽阐明实习过程中处理的法律事务,指导其分析法

律难题,提出自己的法律观点并进行充分论述。
(三)学术实践:以法学研究生为主体的读书研

讨会

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把握问题当前状

态与目标状态必不可少的一环。实证研究表明,个
体化阅读不利于社会科学研究生系统而又深入地阅

读文献,而组织化阅读在阅读动力的持续性、阅读内

容的系统性和阅读过程的立体性三方面均具有明显

优势[26]。读书研讨会作为典型的组织化阅读形式,
对研究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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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书研讨会的主体聚合:以研究生为主体,提
倡老带新的合作方式

读书研讨会的合理组织方法应当是教师仅起引

导、主持作用,引导研究生作为主体,主动讲解文献

的主要研究问题、论证过程与结论。并且,建议针对

同一篇优质文献,同时邀请多位不同年级的研究生

讲解。其中,低年级研究生优先分享个人观点,由高

年级研究生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并提出具体建议。
采取上述组织形式的原因在于,独立阅读文献是自

我学习的一种方式,在研究生已具备形成并表达自

己学术观点的能力时,应当尊重其主体地位,鼓励其

发表见解并展开论证,以此实现从“脑瓜子”(思维)
到“嘴皮子”(表达)的协同训练,这本身也是法学专

业能力训练的一部分。此外,不同年级的研究生在

学术能力与知识积累上往往具有较大差异。“老带

新”的集体研讨有助于研究生取长补短,为学术团队

营造积极向上、合作共赢的学习氛围。
2.读书研讨会的内容指向:给定主题,以问题为

导向展开阅读

读书研讨会的具体内容也直接影响集体学习的

质量,教师应当按照参会研究生的具体水平、研究方

向、学习需求等条件为其推荐合适的主题,并建议学

生以问题为导向展开阅读。有学者在以我国“五院

四系”等法学实力较强院校培养模式为样本的分析

中指出,研讨会模式是对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全面训

练,对于问题意识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9]。为了培

养问题意识,在个人讲解与集体研讨中,研究生需要

围绕问题具体探讨,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明确

所阅读文献的研究主题,提炼具体问题及其现象来

源,并理解问题之间的次序安排所体现的逻辑关系

与研究思路。其二,梳理并归纳学界对文献的不同

观点。要求研究生在阅读与研讨过程中思考上述问

题,不仅为其提供了复现文献问题意识的途径,同时

也为其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提供了学术实践机会。
3.读书研讨会的特殊形式:开题论证会对问题

意识之具象展现

开题论证会作为一种非常规的读书研讨会形

式,是指以预备写作论文的学生为讲述者,以其初步

凝练出的多个具体问题组合成的问题网作为研讨对

象,以问题网的真实性、合理性、研究可行性及研究

意义等为研讨内容。在这种非常规的研讨活动中,
预备开题的研究生往往已经对准备的问题具有较充

足的知识基础,能够为参与者复现提出问题的思考

过程,并在复现的过程中重新检验思路的合理性。
而参与者不仅能够具象化地学习、参考讲述者提出

问题的思维方法,也能够基于自己的学术理解对其

提出批判性意见,实质上便“参与”到讲述者提出问

题的过程之中。这种研讨形式更类似于模拟法

庭———在学术实践中通过良性对抗与沟通训练着研

究生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独立研究以及坦诚的团

队合作与良性竞争[27]。在指导研究生撰写学术论

文或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的前期,可以将读书研讨会

转变为开题论证会,为开题的讲述者和倾听者提供

可贵的学术实践机会。
(四)培养路径合理性证成:培养成果检验与综

合应用方略

上述法学研究生问题意识的培养路径,是笔者

在多年的研究生指导工作中长期坚持、亲身实践而

凝练出的经验之谈。本文通过笔者指导法学研究生

所获得的学术成果(见表1)证成上述培养路径的合

理性,并据此提出上述路径的综合应用策略,以供读

者参考。
表1 笔者2022—2024年指导研究生工作成果

工作成果类别 数量 参与研究生/人次 成果详情

指导研究生发表
学术论文 9篇 6

论文发表于《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青少年犯罪问题》《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浙江
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青海师
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期刊

指导研究生学科
竞赛获奖 5项 9

浙江省法律职业能力竞赛征文类比赛研究生组省一等奖1项,省二等奖3
项;“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进入省赛并获浙江理工
大学一等奖

研究生课题立项 4项 9 浙江省新苗人才计划3项立项并结题;浙江理工大学研究生教改研究项目立项

实务部门合作课题立项 1项 1 与海宁市人民检察院合作法学课题立项

实务部门调研访谈 20次 8
指导和带领法学研究生调研浙江省公安厅、西湖区人民法院、海宁市人民
检察院、龙游县人民检察院等法律实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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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前述培养路径帮助法学研究生建构问题意

识,是形成学术成果的重要基础。对笔者历年指导

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8.7%的学生对上

述课堂教学方式持积极态度;80.6%的学生认为参

与读书研讨会非常有助于理解刑法研究中的问题;
77.4%的学生表示,经过上述培养路径已基本掌握

提出问题的方法与论文写作方法。如果重视对法学

研究生问题意识的培养,从课堂教学、导师指导以及

学术实践三个方面不断训练法学研究生的理论积累

与实践认知,能够培养其问题意识,增强专业素养。
需要说明的是,应当针对不同阶段的法学研究

生,着重采用不同的培养路径,形成阶梯式的法学研

究生培养模式。比如,针对低年级研究生,首先是拓

宽基础理论学习路径,例如采用问题导向的课堂教

学模式,并鼓励学生对学术论文进行批判性阅读;司
法实践是问题意识的重要来源,对于低年级研究生

具有更强的启发作用,值得作为学术入门的引导性

路径。而针对高年级研究生,应当以深度的理论反

思为重要培养目标,鼓励并引导其创造具有批判精

神的学术成果。

四、结 语

  学术研究的起点在于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真问

题。通过问题学提供的理论助益,能够描述出法学

问题的基本要件与不同类型。法学问题的具体类型

也反映了法学教育实践的发展方向与法学研究生的

具体培养目标。为了高质量地培养法学研究生的问

题意识,应当联动教师与研究生共创以问题为导向

的法学课堂教学模式,同时要求导师指导研究生探

索质效兼顾的文献阅读与司法研究方法,并且引导

研究生共建如读书研讨等形式的学术实践机制。
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及其形成路径也为法学教育

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一方面,在法学研究生的培养

内容上,部门法知识与传统法理学的割裂较为明显,
而法理学知识对于法学研究生把握具体问题具有方

法论意义上的重要性,如何在现阶段以方向化和部

门法化为特点的法学研究生培养工作中,适度融入

法理学的教育方法,已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法学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估体系中,如何

合理量化法学研究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成效、如何通

过具体措施推动法学教育对研究生问题意识培养的

重视,也期待学界的进一步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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